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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彰化基督教醫院 住院須知 
 
 
 

姓名：        (貼紙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治醫師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病人辨識 
1.配合醫院政策，病人住院期間需配戴手圈，以利病人識別及安全。 

性騷擾防治 
1.尊重人權且落實性別平等，不得對他人性騷擾或性侵害，以共同營造友善就醫環境。 
2.性騷擾他人者，依法得處新台幣 1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鍰；利用權勢或機會進行 
  性騷擾者，其罰鍰加重二分之一。 

病房設備使用 
1.一般病房提供有：輪椅、點滴架、飲水機、製冰機、洗衣機、烘乾機、脫水機、微 
  波爐等公用設備，敬請詳閱公共設備操作說明及使用規定，如有使用問題歡迎洽詢 
  護理站人員。 
2.除符合安規認證(如商檢局等)之手機、平板電腦、筆記型電腦及周邊設備之外，嚴禁
病人或家屬自行攜帶電器設備於醫院或病室內使用，例如電暖器、電動氣墊床、電毯、
電茶壺、電鍋等。提醒未使用的 3C產品(含行動電源)之充電器或插頭須拔除，不可
長時間留置，病患及家屬需長時間離開病室時，須將各項充電設備插頭拔除。如因 
違反本院規定，自行私帶電器(含 3C產品)使用而導致災害者，須由自備電器(含 3C
產品)行為人及操作者承擔相關法律及賠償責任。 

3.病房內電話只能接聽來電或撥接院內分機，不能撥外線。 
 ＊第一~第三醫療大樓病房分機號碼為【6+病房號】例如：K601病房之分機號碼為 
   6601； 

  ＊兒童醫院病房分機號碼為 【1+病房號】例如：P501病房之分機號碼為1501； 
＊中華路院區病房分機號碼 【2+病房號】例如：C501病房之分機號碼為2501。 

相關服務與設施 
1.本院一、二、五樓設有便利商店、醫材店，一、二樓及兒童醫院一樓設有提款機。 
2.如需病房洗髮服務，請洽詢護理站預約服務。洗髮250~350元(視頭髮長短而定)、 
理髮250~300元、修臉100~150元。 

3.本院設有禱告室位於第二醫療大樓 52病房內。 
4.第一醫療大樓一樓、兒童醫院一樓，均設有輪椅及娃娃車可供借用，請持健保IC卡 
  證件辦理。 
5.總院第四停車場訂有住院停車優惠辦法，有長時間停車需求者，請至第四停車場入口
處收費亭申請。 

個人財物保管 
1.請妥善保管私人貴重財物，勿將財物放置病室內，以免遭竊損失。 
 

 
 
 
 
 
 

 
 

住院須知手冊 

請掃瞄 QRCode 

製作單位：入院暨客服組 

聯絡電話：(04)7238595轉 5200 

上班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08:00~17:30 

          週六 08:00~12:30 

修訂日期：2024年 6月 

編    碼：8114-單張-中文-001-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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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房安全及安寧 
1.本院為無菸無檳環境，本院實施全面禁菸，且嚴禁酗酒人士進入本院。 
2.凡在門禁管制時間(自夜間十時起至翌日上午七時止)進入本院者，陪病家屬必須出 
  示「陪客證」，無陪客證欲進入本院，需持身分證件向駐警辦理訪客登記手續，經 
  駐警確認身分後始可入內。 

3.有發燒、呼吸道症狀或 COVID-19相關症狀者，儘量避免前往醫院探病，以維護住院 

病人健康。建議可使用電話、視訊關心住院病人。 
4.進入醫院建議佩戴口罩，若有呼吸道症狀或發燒應佩戴口罩，入出病房請加強洗手。 
照護病人時，如有接觸病人的血液、體液、不完整的皮膚或黏膜組織時，應加強洗手。 

5.照護病人時，若發現病人有異樣或病情有變化 (如意識變化、呼吸變喘...等)，請 
立即告知醫護人員處置，或請其協助連繫主治醫師。 

6.為維護病人用藥安全，請配合勿中斷護理師給藥過程。 
7.請共同維護病房安寧，切勿大聲喧嘩，使用收音機、手機以不干擾他人為原則，病 

房內收看電視須注意控制音量或配戴耳機，以利病人療養。 

申請住院膳食 
1.住院飲食實為醫療過程重要的一環，醫師會依疾病需要開立飲食處方，由營養部製作
並供應飲食；伙食費由病人自付，並按餐計算。普通伙食 210 元/日，治療飲食則依
配方不同計價，而管灌飲食由健保給付，膳食費用請參考「醫院餐飲介紹」。 

2.申請訂餐/停餐： 
早餐於當天上午 5：00前，午餐於上午 10：30前，晚餐於下午 3：30前通知護理 
站人員。(其他時段申請訂餐者，請洽詢病房護理站) 

病人請假外出 
1.請向護理站提出請假申請，經護理人員聯繫醫師詢問後，至事務處繳納醫療費用並 
完成請假手續。 

2.請假時間以四小時為限，且晚上十時至隔天早上八時不得請假，亦不得外宿。逾時 
未歸將視自動出院。 

3.病人請假外出期間，依照健保規定不得使用健保卡到院內或院外看門診，病人僅能 
以自費身分看診。 

住院繳費 
1.病人住院費用包含健保不給付項目及部分負擔，住院費用醫院每周結算一次，若接獲 
醫院「費用請繳單」，請至出院收費櫃檯繳費，櫃檯受理現金繳費及行動 APP支付(阿 
佩支付)，恕無提供實體信用卡刷卡服務。若有任何醫療費用問題，請洽大廳出院收 
費櫃檯(時間外請洽四樓事務處)。  

2.繳費收據請妥善保管，收據可做為商業保險理賠或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憑證，正本 
遺失，恕不補發；若您需要申請收據副本，請洽出院收費事務櫃檯辦理。 

診斷書申請 
1.請於出院前向病房護理站申請辦理，申請時請攜帶患者正本身分證或正本戶口名簿 
。或於出院後至門診掛號，並攜帶患者本人及代理人之身分證件正本以及「代理人 
委託書」申辦，診斷證明書第一份工本費 100元，第二份起每份 50元。 

雇用照顧服務員 
1.若您預計申請照護服務員，可參閱各護理站內公告之[醫院病患照護服務員訊息]海 
報，內有照護服務員之申請方式及費用等相關注意事項。  

2.聘僱外勞陪病須依法申請，若稱外籍配偶者需查驗其證件！請勿聽信他人介紹，以 
免誤用而受罰！ 
 



提醒您，本住院須知配合院內政策調整，請以醫院及護理站現場為準!          第 3 頁，共 9 頁 

收費標準 
1.健保病人之部分負擔比率如下： 

急性病房 1-30日 31-60日 61日以後  
部分負擔比率 10% 20% 30%  
慢性病房 1-30日 31-90日 91-180日 181日以後 
部分負擔比率 5% 10% 20% 30% 
※ 為保障重大傷病患者之權益，若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重大傷病範圍之傷病，由 

主治醫師判斷與當次住院相關，且在有效期限內，方可免除當次住院之部分負擔。 
2.本院急性差額病房內基本設備包含電動床、電視、電話，收費標準如下： 

急性病房等級 健保差額 
尊爵病房 每日 4,200~12,000元 

特等 
特等單人房 每日 4,000元 
特等雙人房 每日 2,600~ 3,800元 

一般 
單人房 每日 1,900~ 3,000元 
雙人房 每日 1,400~ 2,400元 

※ 全自費入住者須另加收病房費、護理費、診察費、藥事服務費(參考健保支付標準 
訂定)。 

※ 差額病房費計算規則：凡住院之日不論何時辦理入院均以一天計，而出院當日 
不予計算；同一日辦理入院及出院者，計收一天病房費。 

※ 收費標準若有異動，以現場公告為主。 

出院手續 
1.醫師診斷病人可出院返家療養時，本院會通知病人出院日期，請病人或家屬於出院 
日期當日 10:00前辦理完成出院手續(含假日)，以利醫院清潔，方便下位住院病人 
使用。 

2.護理師若有交付辦理出院相關單張，如帶回藥單、門診預約掛號單…等，敬請持出 
院相關單張至住院收費事務櫃檯辦理出院手續，完成繳費後請至一樓藥局領藥，即 
完成出院手續。 

3.若病人以健保身分住院，經主治醫師診斷可出院時，請病人配合辦理出院手續；經 
通知拒不出院者，依健保規定，病人應自行負擔所有住院費用。  
 
  
 

鑑定或證明申請 
1.身心障礙鑑定申請：請洽本院社工部，分機 3128、4555。 
2.勞保住院權益：請洽投保單位或勞保局，勞保局彰化辦事處電話 04-7256881。 

安寧療護與器官捐贈 
1. 依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」及「病人自主權利法」，為維護您的醫療自主權，本院提 

供「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」、撤回「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 
醫療抉擇意願書」聲明書、「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暨維生醫療同意書」、撤回「不施 
行心肺復甦術暨維生醫療同意書」聲明書、「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」、「預立醫 
療照護諮商」衛教單及「生命末期病人臨終照護意願說明書」，請洽護理站索取。 

2. 醫療有限，愛心無限，本院配合國家衛生政策，積極推廣器官捐贈，讓生命延續， 
您若認同器官捐贈理念，並同意將捐贈意願註記於健保 IC卡中，請向護理站索取 
「器官捐贈同意書」，填寫後可自行郵寄或交至本院一樓大廳服務台代為送件。 

為方便後續急迫等候住院病人能順利辦理住院手續，敬請出院當日配合於 
【上午十點前】完成手續及離院，彰基感謝您並祝您早日康復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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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病房區至停車場之建議動線】 

 

第一、二醫療大樓病房區 

往第二停車場：搭 4-6號電梯至一樓，出電梯後左轉搭後方 12號電梯 

往第三停車場：搭 4-6號電梯至一樓，出電梯後左轉沿地上藍色線走到盡頭(急診

觀察病房前)左轉沿綠色線走，搭 16-18電梯 

往第四停車場: 請至教學研究大樓搭 1-2號、5-6號或 7號電梯至 B3-B6停車場 

往兒童醫院停車場：請至兒童醫療大樓一樓搭 23-25號或 28-29號電梯 

第三醫療大樓病房區 

往第二停車場：搭 16-18號電梯至一樓，沿地上綠色線至急診觀察病房前右轉，沿

地上藍色線走至盡頭左轉後直走，搭 12電梯 

往第三停車場：搭 16-18、22號電梯 

往兒童醫院停車場：由護理站右後方搭 23-25號電梯 

往第四停車場：請至教學研究大樓搭 1-2號、5-6號或 7號電梯至 B3-B6停車場 

兒童醫院病房區 

往第二停車場：B2-B5停車場沒有相通，請至總院一樓大廳公共電話亭旁，轉搭 12

號電梯 

往第三停車場：搭 28-29號電梯至 B2-B5停車場，出電梯後往左前方走往兒童醫院

停車場：搭 23-25號或 28-29號電梯 

往第四停車場：至教學研究大樓搭 1-2號、5-6號或 7號電梯至 B3-B6停車場 

停車收費說明： 

a. 每小時收費 30元，第二小時起未滿 30分鐘收費 15元 

b. 優惠停車收費時間，停車 10 小時以上 24 小時以內，收費上限為 300 元；晚上

七點後至隔日早上八點前收費上限為 130元 

c. 車輛入場未超過十分鐘即出場者不收取停車費 

d. 第四停車場住院停車預付制，申請預繳三天停車費 500 元、七天停車費 1,000

元，以車牌證明為憑，不計出入次數。詳情請洽教學研究大樓第四停車場收費

亭 

e. 第三停車場限國際醫療暨 VIP 病房住院停車預付制，申請預繳一日停車費 200

元、三天停車費 500 元、七天停車費 1,000 元，以車牌證明為憑，不計出入次

數。詳情請洽兒童醫院停車場收費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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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地下二樓至五樓、教學研究大樓地下三樓至六樓設有停車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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